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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没有不利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形成上市公司对相关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日常业务开展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 2022 年度与关联方在购售电、 工程业

务、运维检修、煤炭供应及咨询服务等方面将发生持续性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前对议案
内容进行了事前认可，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基于公司
2022 年度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合理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
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均
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审计委
员会认为：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而
进行的合理预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
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届时与会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总额为 331,839.95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关

联交易计划实际发生金额为 228,256.45 万元。
表 1� �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序
号 关联人 交易事项 2021 年度预计

金额
2021 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货物 、提
供劳务

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检修、运维

服务 5,600.00 1,036.59 工程进度未达预期 。

2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

公司 供煤 52,000.00 20,064.70
受 2021 年煤炭行情及机组停运影

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3
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

司 售电 30,976.00 30,225.85 ———

4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售电 56,774.31 38,994.13 2021 年售电量不及预期 。

5 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 售电 1,602.90 780.98
因对方用电需求减少，业务量未达预

期 。

6
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

公司 售电 1,010.00 805.01 ———

7
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售电 7,460.00 5,002.20
因对方用电需求减少，业务量未达预

期 。

8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 售电 57,028.70 51,340.57 2021 年售电量不及预期 。

9
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
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工程业务 1,974.89 497.49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且工程

结算周期较长。

10
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
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运维服务 500.00 223.49 ———

11
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
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业务 4,564.61 884.80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12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工程业务 3,033.98 2,044.93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且工程

结算周期较长。

13
三峡电能（湖北 ）有限公

司 工程业务 2,800.00 1,481.10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14
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
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业务 915.69 307.13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15
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工程业务 1,580.13 1,178.79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16
重庆两江新区新源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业务 1,156.74 745.54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17
重庆两江新区新安晶实

业有限公司 工程业务 300.00 ———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18
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业务 300.00 ———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19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业务 400.00 ——— 受市场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小
计 229,977.95 155,613.29

向关联
人购买
货物 ，接
受关联
人提供
劳务

1
重庆中涪南热电有限公

司 购电 82,060.00 67,283.71
受今年电力市场行情及机组停运影

响 ，业务量未达预期。

2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购电 15,332.00 1,665.96
受今年电力市场行情及机组停运 、检

修等影响 ，业务量未达预期。

3
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

司 购电 4,080.00 3,598.57 ———

4
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运维业务 390.00 94.92 受工程进度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

小计 101,862.00 72,643.16
合计 331,839.95 228,256.45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2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总额 162,103.52 万元，其中：涉及向关联人销售货物、提

供工程业务交易金额预计 128,207.57 万元；涉及向关联人购买货物、接受关联人提供工程业务
及咨询服务交易金额预计 33,895.95 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序号 关联人 交易
事项

2022 年度
计划金额

2021 年度
计划金额

2021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本年年初至
1 月 31 日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货物 、
提供工
程业务

1
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

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10,800.00 5,600.00 1,036.59 --

2021 年工程进度未
达预期，2022 年预计
业务量有较大幅度

增加 。

2
花垣县供电
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电力 39,900.00 30,976.00 30,225.85 1,743.21

1、2021 年因对方网
内来水偏丰，电量需
求下降 ，业务量未达
预期；2、2022 年预计
业务量回归正常水

平 。

3
重庆涪陵能
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27,360.95 56,774.31 38,994.13 249.2

2022 年预计对方自
有机组将恢复正常
发电水平，我方售电

量相应减少 。

4 重庆南涪铝
业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1,168.60 1,602.90 780.98 31.4

1、2021 年因对方用
电需求减少，业务量

未达预期。
2、2022 年预计业务
量回归正常水平

5
重庆财衡大
祥纺织有限

公司
销售电力 1,026.00 1,010.00 805.01 43.6 ———

6
重庆龙冉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电力 8,580.00 7,460.00 5,002.20 381.07

1、2021 年因对方用
电需求减少，业务量

未达预期；
2、2022 年预计业务
量回归正常水平

7 重庆国丰实
业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33,000.00 57,028.70 51,340.57 2,954.8

2022 年 5 月 31 日后
与国丰实业的关联
关系解除 ，关联交易

减少 。

8

重庆两江新
区龙兴工业
园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1,041.03 4,564.61 884.80 --

1、受市场影响，2021
年业务量未达预期；
2、根据以往开展情
况 ，结合 2022 年市
场分析，2022 年业务
量预计较 2021 年实
际发生量有小幅提

升。

9
重庆两江新
区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1,114.65 1,580.13 1,178.79 -- ———

10

重庆两江新
区水土高新
技术产业园
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1,020.10 1,974.89 497.49 --

1、2021 年受市场影
响 ，业务量未达预期
且工程结算周期较

长 。
2、根据以往开展情
况 ，结合 2022 年市
场分析，2022 年业务
量预计较 2021 年实
际发生量有一定提

升。

11

重庆两江新
区鱼复工业
园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430.23 915.69 307.13 -- ———

12

重庆两江新
区新太置业
发展有限公

司

提供工程
业务 2766.00 300.00 ——— --

根据以往开展情况 ，
结合 2022 年市场分
析，2022 年业务量预
计有一定幅度提升。

小计 128,207.57 169,487.23 131,053.53 5,403.28

向关联
人购买
货物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工程
业务

1
重庆涪陵能
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购电 23,165.95 15,332.00 1,655.96 10.54

1、受 2021 年电力市
场行情及机组停运、
检修等影响，业务量

未达预期；
2、2022 年预计对方
机组将恢复正常发
电水平 ，我方购电量

相应增加。

2
重庆青烟洞
发电有限公

司
购电 4,080.00 4,080.00 3,598.57 441.08 ———

3

重庆市翰俞
建筑园林工
程有限责任

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650.00 390.00 94.92 65

1、受市场影响，2021
年业务量未达预期；
2、根据以往开展情
况 ，结合 2022 年市
场分析，2022 年业务
量预计较 2021 年实
际发生量有较大提

升。

4 长江电力销
售有限公司

接受市场
化电力交
易咨询服

务

6,000.00 0.00 0.00 -- ———

小计 33,895.95 19,802.00 5,359.45 516.62
合计 162,103.52 189,289.23 136,412.98 5,919.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注册资本：22,741,859,230 元
主要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维护。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B 座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33,082,70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211,814.70

营业收入 5,778,33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9,789.02

2、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过去 12 个月内，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是控股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的一致行动人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之控股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梁大银
注册资本：5,911 万元
主要股东：湖南新华供电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供电；电力销售；内外线路安装；电器维修；变压器、电器材料、五金交电销售。
住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赶秋北路 29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96,252.80
净资产 3,560.14

主营业务收入 52,000.27
净利润 -4,336.55

3、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何

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福俊
注册资本：101,309.44 万元
主要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

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水电、火电、热电等电源开发销售及送出工程投资建设管理；区域性直供电网投

资建设管理；煤资源、煤化工等相关产业投资及管理；供水、供热项目投资建设及管理；铜铝产
业及其深加工投资建设运营；石化、燃气产业投资建设及管理；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建设管理；与
上述产业相关的工程设计、咨询服务、工程建筑安装；园林景观设计、施工；物业管理；非许可经
营的一般商品的批发零售。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凤大道 19 号品鉴硅谷园 10 幢。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291,789
净资产 185,640

主营业务收入 74,309
净利润 3,016

4、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天

彩铝业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应贤川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天彩铝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铝材、铝合金材；销售：金属材料、纺织品、纺织原料；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龙桥工业园区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21,350
净资产 5,011

主营业务收入 41,739
净利润 437

5、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

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
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
（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远福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优巨纺织有限公司、重庆财衡巨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生产、销售：纺织品、纺织原料；货物进出口；生产、销售：服装、鞋、

帽；机械配件及纺织设备销售、租赁、维修；纺织技术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龙桥街道增银大道 33 号 2 车间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25,952
净资产 2,059

主营业务收入 5,627
净利润 -1,734

6、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

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
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
（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卫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页岩气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观志一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液化天然气生产技术研发；天然气应用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兴政路白涛化工园区管委会二楼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42,674
净资产 19,745

主营业务收入 47，687
净利润 9，839

7、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颜中述担任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福强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主要股东：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天彩铝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铝液、铝锭；研发、生产、销售：铝制品、新型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铝结构件；火力、水力发电；销售：金属材料（不含稀有贵金属）、氧化铝、碳素制品、石油
焦、五金交电；道路货运（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四院二社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138,253
净资产 84,615

主营业务收入 137,433
净利润 6,594

8、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股东方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利志
注册资本：21,443.89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凭资质执业）；开发建设投资。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9、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剑
注册资本：66,5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执业）；房屋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0、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云峰
注册资本：21,679.94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北培区财务局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一般项目：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
金融业务）；房屋租赁、销售；物业管理。 [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需经批准的项目， 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水土街道云汉大道 117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1、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峻
注册资本：20,203.03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利用企业自有资金对外进行投资；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凭资

质证执业）。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方可
从事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永和路 39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2、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洵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房屋销

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云禾路 74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3、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
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
（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蒋刚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水力发电；水利工程施工；水力水电设备安装、维修；电站运行管理（以上经营范

围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金属结构制作、安装；技术咨询服务；销售：百货、五金、电工
器材、照明电器、水暖管道零件、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八一桥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14,864
净资产 10,192

主营业务收入 4,443
净利润 517

14、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 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何福俊
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仲
注册资本：5,125.95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经营项目
凭资质证书执业）；园林花卉生产、销售；园林绿化；园林养护；景观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凭资
质证书执业）；土地整治 (凭资质证书执业 )；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木材）、机械设
备及器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电力设施材料、通讯器材、消防器材、电线、电缆；物业管理（一
级资质除外）；广告设计、制作、代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江东群沱子 7 组 638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29,575
净资产 4,507

主营业务收入 7,383
净利润 217

15、长江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长江电力销售有限公司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俊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节能管理服务，销售代理，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从事电力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综合能源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 231 号 1 单元 209-2 室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单位：万元 ）

总资产 2,028.02
净资产 2,026.95

主营业务收入 29.47
净利润 26.87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所属重庆长电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预计承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电力工程
项目，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 10,800.00 万元。

2、与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所属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拟向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趸售电力， 定价原

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 预计售电金额 39,900.00 万元。
3、与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售电， 定价原则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27,360.95 万元。
2022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购电， 定价原则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购电金额为 23,165.95 万元。
4、与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售电， 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1,168.60 万元。
5、与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售电， 定价原则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1,026.00 万元。
6、与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售电， 定价原则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8,580.00 万元。
7、与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2022 年 5 月 31 日后国丰实业不再是公

司关联人）
预计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向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售电，定价原

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33,000.00 万元。
8、与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兴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2022 年公司拟承接龙兴公司配电、电力迁改、用电等工程业务，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

等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确定价格，预计金额 1,041.03 万元。
9、与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置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拟承接两江置业配电、用电等工程业务，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

方式和双方协商方式确定价格，预计金额 1,114.65 万元。
10、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土公司”）预计

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拟承接水土公司改造、用电等工程业务，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

方式确定价格，预计总金额 1,020.10 万元。
11、与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复公司”）预计发生的关

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拟承接鱼复公司迁改、配电等工程业务，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

方式和双方协商方式确定价格，预计总金额 430.23 万元。
12、与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太置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所属两江城电预计承接新太置业配电工程建安业务， 通过公开招标等市场化

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计总金额 2,766.00 万元。
13、与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 2022 年预计向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购电， 通过市场化谈判和

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计总金额 4,080.00 万元。
14、与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 2022 年预计向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服

务，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计总金额 650 万元。
15、与长江电力销售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2 年，预计公司所属长电能源（上海）接受长江电力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力市场咨询

服务，长江电力销售有限公司将在上海通过撮合促成长电能源（上海）获取优质电源，双方通过
市场化谈判和协商方式定价，长电能源（上海）向长江电力销售有限公司支付咨询、撮合成交等
服务费用不超过 6,000.00 万元。

四、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关联交易协议约定的条款履行，未发生关联方违约情形。 根据公司

对关联方了解，上述关联方经营状况正常，资信情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不存在对方占用公司
资金或形成公司坏账的可能性。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均在公司的经营范围内，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是为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开

展的需要而可能发生的必要和持续的交易，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 上述关联交易没

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
不完全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相关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上述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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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治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新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并结合经营发展实际，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修订的条款
说明：以下表格内容中划线 、加粗文字为修订部分。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公司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万州区分局注册
登记…

第二条 …公司在重庆市万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
…

第十四条 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 ：以配售电为主业 ，积极拓
展综合能源业务和用户侧增值服务 ，培育全产业链业务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 ，逐步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综合能源上市
公司。

第十四条 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紧扣配售电、综合能源 、新
能源业务，持续夯实存量配售电产业 ，稳步推进产业延伸 ，
建成以配售电为基础的一流综合能源上市公司 。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
（九）对公司合并 、分立 、解散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
决议 ；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决定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
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或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七）审议公司及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 50%以上权益的子
公司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交易事项：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高
者为准) 连续十二个月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

第四十四条 股东大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九 ）对公司合并 、分拆 、分立 、解散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
式作出决议；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十六）决定公司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 与同一关
联人进行的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
标的相关的交易应在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 ；
（十七） 审议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达到下
列标准之一的交易事项：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高
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2、交易标的（如股权 ）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
第四十五条 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交易的，可以免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但仍应当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一）公司发生受赠现金资产 、获得债务减免等不涉及对价
支付、不附有任何义务的交易 ；
（二 ）公司发生的交易仅达到本章程第四十四条第 （十七 ）
项第 4 或者第 6 款标准 ，且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每股收
益的绝对值低于 0.05 元的。
委托理财可以对投资范围 、 额度及期限等进行合理预计 ，
以额度计算占净资产的比例 ，适用上述标准 ，相关额度的
使用期限不应超过 12 个月 ， 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
（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 ） 不应超过投
资额度 。
进行 “提供担保 ”、“提供财务资助 ”、“委托理财 ”等之外的
其他交易时 ， 应当对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
易，按照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上述标准 。
除前款规定外 ，公司发生 “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交易 ，不论
交易标的是否相关 ，若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
连续 12 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30%的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第四十六条 财务资助事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0%；
（二） 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
（三）最近 12 个月内财务资助金额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四）本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
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且该控股
子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的，可以免于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五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到或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的议案时 ，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 ，不得
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前款第 （二 ）项担保 ，应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四十七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的议案时 ，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 ，不得
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前款第 （五 ）项担保 ，应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五十四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 ，须
书面通知董事会 ，同时向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
向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
明材料 。

第五十六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 ，须
书面通知董事会 ，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
监事会和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发布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

第五十九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以公
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
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会议审议本章程规定需要社会公
众股表决事项的 ，公司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后 ，还应当在股
权登记日后三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上述起始期限的计算，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第六十一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以公
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
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上述起始期限的计算 ，不包括会
议召开当日 。

第六十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第六十二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八）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

第八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二）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
…
（八）公司将重要的下属子公司分拆上市 ；
…
前款规定中的第 （八 ）项还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八十四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二）公司合并、分拆、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
…
（八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对外担保事项；
…
分拆上市事项还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八十三条
…
公司不得设置其他不适当的障碍而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
…

第八十五条
…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的 ，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
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除法定条件外 ，公司不得设置其他不适当的障碍而损害股
东的合法权益 。
…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5 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可设副董事长 1 人 。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5 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可设副董事长 1-2 人 。 董事长
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立 、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拟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
条第 （一 ）项 、第 （二 ）项情形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决定公
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三 ）项 、第 （五 ）项 、第 （六 ）项情
形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本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
规定的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
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交易事项 ；以及通过公司直接
或间接拥有 50%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
定该等子公司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的交易事项；
…
（十） 决定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30 万元-
300 万元的关联交易； 或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
额 300 万元以上 、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权限以下的关联交易；
…
（十五）拟定股权激励计划；
…
前款规定的第 （十五 ）项 ，应由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负责拟订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董事会应当依法对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作出决议 ，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
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

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拆 、
分立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拟定公司因本章程第
二十五条第 （一 ）项 、第 （二 ）项情形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
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三 ）项 、第 （五 ）项 、第
（六）项情形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本章程第一百一十八条
规定的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 、对外担
保 、对外捐赠 、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等交易事项 ；以及通过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
定该等子公司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的交易事项；
…
（十）决定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30 万元以
上 ，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权限以下的关联交易 ；或公司拟与
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股东大
会审批权限以下的关联交易；
…
（十二）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 、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根据经理的
提名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
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
（十五）拟定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
前款规定的第 （十五 ）项 ，应由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负责拟订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董事会
应当依法对草案作出决议 ，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
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第一百一十六条 在交易中发生 “提供财务资助 ”、“提供担
保”、“委托理财 ”等关联及非关联交易 ，应当以发生额为计
算标准 ， 并按照同类交易类别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
算 。 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达到本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
（八 ）款、第（十 ）款规定标准的事项 ，应报董事会审批 ，超出
此标准，应报股东大会审批。

该部分内容在股东大会章节中体现 ，删除原有一百一十六
条

第一百一十七条 本章程所指交易包括下列事项：
（一）批准资产的购买 、出售、融资租赁 ；
（二）批准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
（三）批准债务减免、抵销及债权债务重组 ；
（四 ）批准资产置换 、抵押 、质押 、租入或租出 、委托或受托
管理；
（五）提供财务资助；
（六）提供担保；
（七）赠与或受赠资产 ；
（八）批准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等间接融资事项 ；
（九）批准其他资产处置行为 。

第一百一十八条本章程所指交易包括下列事项：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对子公司投资等）；
（三）提供财务资助（含有息或者无息借款 、委托贷款等）；
（四）提供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等）；
（五 ）批准资产置换 、抵押 、质押 、租入或租出 、委托或受托
管理；
（六）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七）债权 、债务重组；
（八）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九）转让或者受让研发项目 ；
（十）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认缴出资权等）。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1
人。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删除原有第一百二十一条

第一百三十九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 、 监事
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 ，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一百三十九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 、 监事
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 ，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在公司领薪 ，不由控股股东代发
薪水。

第一百四十一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
…
（八） 通过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并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决定
公司的重大项目投资 、资产处置 、间接融资等交易事项以
及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下的关联
交易，或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
下的关联交易；
…

第一百四十一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
…
（八） 通过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并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决定
公司的重大项目投资 、资产处置 、间接融资等交易事项以
及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权限的关联交易 ；
…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遵循以下要求 ：
…
（五）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 ，且反担保的
提供方应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
…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遵循以下要求 ：
…
（五 ）公司对外担保 （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必须要
求对方提供反担保 ，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具有实际承担能
力。
…

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

修订的条款
说明：以下表格内容中划线 、加粗文字为修订部分。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规范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行为 ，保证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职
权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 《股东
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公司 ”）行为 ，保证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职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2022 年修订 )》（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 》）、《重庆三峡水利
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四条 ?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
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
后的 6 个月内举行。 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现《公
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以下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的情形时 ，临时股东大会应当在 2 个月内召开：

第四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 年度
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
月内举行。 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 ，出现 《公司法 》第一百
条规定的以下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时 ，临时股东大
会应当在 2 个月内召开：

第十条 股东大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九）修改本章程 ；
（十）对公司聘用 、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一）审议批准第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二）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
（十三）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十四）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五） 决定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30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或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
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六 ） 审议公司及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 50%以上
权益的子公司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交易事项：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连续十二个月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30%；

2．交易的成交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4．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
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
收入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5．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
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
…

第十条 股东大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九 ）对公司合并 、分立 、分拆 、解散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

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 《公司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十二）审议批准第十三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十六）决定公司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包括承担
的债务和费用）；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相同
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应在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 ；

（十七） 审议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交易事项 ：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
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2. 交易标的（如股权 ）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
和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3．交易的成交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4．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5．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
务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 会计年 度经审 计主 营业务 收入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6．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
金额超过 500 万元 ；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
…
（十九）本规则所指“交易”包括下列事项
1.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
2.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对子公司投资等 ）；
3. 提供财务资助 （含有息或者无息借款、委托贷款等）；
4. 提供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等 ）；
5. 批准资产置换 、抵押 、质押、租入或租出、委托或受托

管理 ；
6. 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
7. 债权、债务重组 ；
8. 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
9. 转让或者受让研发项目；
10. 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认缴出资权等）；
11．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
…
第十一条 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交易的，可以免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但仍应当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公司发生受赠现金资产 、获得债务减免等不涉及对

价支付、不附有任何义务的交易 ；
（二 ）公司发生的交易仅达到第十条第一款第 （十七 ）项

第 4 点或者第 6 点标准 ，且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每股收益
的绝对值低于 0.05 元的。

委托理财可以对投资范围 、 额度及期限等进行合理预
计，以额度计算占净资产的比例 ，适用《上市规则》第 6.1.2 条 、
第 6.1.3 条的规定，相关额度的使用期限不应超过 12 个月 ，期
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 （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
相关金额）不应超过投资额度。

进行 “提供担保 ”、“提供财务资助 ”、“委托理财 ”等之外
的其他交易时 ， 应当对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
易 ，按照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 ，分别适用 《上市规
则》第 6.1.2 条、第 6.1.3 条的规定。 已经按上述标准履行相关
义务的，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除前款规定外 ，公司发生 “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交易 ，不
论交易标的是否相关 ，若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
连续 12 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第十二条 财务资助事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0%；

（二）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

（三）最近 12 个月内财务资助金额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章程 》规定的其他情形。
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且该控

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的，可以免于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二）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
上；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担保的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
东 ，不得参与该项表决 ，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
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前款第 （二 ）项担
保 ，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第十三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五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

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的议案时 ，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 ，不得
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前款第 （三 ）项担保 ，应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十六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 ，应当书面

通知董事会，同时向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备案。

…
监事会和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发布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 ，须书面通知董

事会，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
监事会和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发布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

第二十六条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以
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第二十八条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以公告
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以
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

上述起始期限的计算，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第四十一条?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
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
间以及表决程序 。

…

第四十三条?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
他方式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

…

第五十二条? …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 、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 ，自行或者委托
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 ，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
为出席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提案权 、表决权等股东权
利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
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
投票权 。 公司不得设置其他不适当的障碍而损害股东的
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 《证券法 》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的 ，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
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 、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
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
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以
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 除法定条件外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六十三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二 ）公司的分立 、合并 、变更公司形式 ，解散和清

算 ；
（三）本章程的修改；
…
（八）公司将重要的下属子公司分拆上市 ，须经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六十五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二 ）公司的合并 、分立 、分拆 、解散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

形式 ；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
（八）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对外担保事项；
…
分拆上市事项还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六十五条 ?…

出席会议的董事 、董事会秘书 、召集人或其代表 、会
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并保证会议记录内容
真实、准确和完整 。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
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 、网络及其它方式表决情况的
有效资料一并保存 ，保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

第六十七条 ?…
出席会议的董事 、监事 、董事会秘书 、召集人或其代表 、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并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
实、准确和完整。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
代理出席的委托书 、网络及其它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
并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三、《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
修订的条款

说明：以下表格内容中划线 、加粗文字为修订部分。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五条 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5
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可设副董事长 1 人 。

第十五条 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5 人 。 董事
会设董事长 1 人，可设副董事长 1-2 人 。

第十六条
…
（七 ）拟订公司合并 、分立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

方案 ；拟订公司因减少注册资本 、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其他公司合并情形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本议事规则第十

八条规定的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交易事项；以及通过
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 50%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董事会
或股东会决定该等子公司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的交易事项。

（十一） 决定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30 万元-300 万元的关联交易 ；或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
生的交易金额 300 万元以上、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权限以
下的关联交易；

（十三）公司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采用内部遴选及
市场化方式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以及总经理提名
的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第十六条
…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

拆 、分立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拟订公司因减少注册
资本、 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情形回购公司股份
的方案；

…
（九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本议事规则第十八条

规定的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
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交易事项 ；以及通过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定该等子
公司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的交易事项 。

（十一）决定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30 万
元以上 ，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权限以下的关联交易；或公司拟与
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 、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权限以下的
关联交易；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
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应在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
算；

…
（十三 ）公司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采用内部遴选及市场

化方式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根据总经理提
名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
（十六）拟定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
前款规定的第 （十六 ）项 ，应由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负责拟订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 董事会
应当依法对草案作出决议， 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
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

…

第十七条在交易中发生 “提供财务资助 ”、“提供担保 ”、
“委托理财”等关联及非关联交易，应当以发生额为计算
标准 ， 并按照同类交易类别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
算。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达到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八 ）款 、第 （十 ）款规定标准的事项 ，应报董事会审
批，超出此标准，应报股东大会审批。

第十七条
委托理财可以对投资范围 、额度及期限等进行合理预计 ，

以额度计算占净资产的比例 ，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1.2 条、第 6.1.3 条的规定，相关额度的使用期限不应
超过 12 个月 ，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 （含前述投资的收
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投资额度。

进行“提供担保 ”、“提供财务资助 ”、“委托理财 ”等之外的
其他交易时，应当对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各项交易 ，按
照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 ，分别适用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1.2 条、第 6.1.3 条的规定。已经按上述标
准履行相关义务的 ，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第十八条 本规则所指“交易 ”包括下列事项
（一）资产的购买 、出售 、融资租赁；
（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
（三）债务减免、抵销及债权债务重组 ；
（四 ）资产置换 、抵押 、质押 、租入或租出 、委托或受

托管理；
（五）提供财务资助；
（六）提供担保；
（七）赠与或受赠资产 ；
（八）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等间接融资事项；
（九）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第十八条 本规则所指“交易 ”包括下列事项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对子公司投资等）；
（三）提供财务资助（含有息或者无息借款 、委托贷款等）；
（四）提供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等）；
（五）批准资产置换、抵押、质押 、租入或租出 、委托或受托

管理；
（六）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七）债权 、债务重组；
（八）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九）转让或者受让研发项目 ；
（十）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认缴出资权等）；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

第十九条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额 20%的风险投资 （包括证券金融投资 、
房地产投资或高新技术投资开发 ），有权通过公司直接
或间接持有 50%以上权益子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进
行单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20%的风
险投资 （包括证券金融投资 、房地产投资或高技术投资
开发）。

第十九条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额 20%的风险投资 （包括证券金融投资 、房地产投资或
高新技术投资开发 ），有权通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
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进行单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额 20%的风险投资 （包括证券金融投资 、房地产投资或
高技术投资开发）。

第二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 可以设副董事长 1
人 。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选举产生 。

删除该条款

第二十九条
…
3、董事会秘书须取得交易所颁发的职务合格证 。

第二十八条
…
删除 3、董事会秘书须取得交易所颁发的职务合格证。

第三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
秘书 ：

（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
…

第二十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
（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4.3.3 条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最近三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三）最近三年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
（四）本公司现任监事 ；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

情形。

以上修订内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